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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承辦人：陳璧瑄

電話：02-23976700

電子郵件：moi1648@moi.gov.tw

傳真：02-23566474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06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301835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、三(1030183584-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民眾提憑法院調解筆錄，辦理委託監護登記一案，請

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3年4月30日北市民戶字第103313

74700號函。

二、迭有戶政事務所反映民眾提憑載有涉及身分行為同意權及

代理權之戶籍登記、金融機構開戶、辦理助學貸款、受理

保險金委託監護事項之法院調解筆錄申辦委託監護登記。

案經本部103年5月23日台內戶字第1030172452號函詢司法

院秘書長，該院秘書長103年6月5日秘台廳少家二字第103

0014736號函（如附件影本）復略以：「關於法院就父母

委託他人監護未成年子女之戶籍登記、金融機構開戶、辦

理助學貸款、受理保險金等事項之調解及成立，事涉民法

第1092條之法律解釋及適用。戶政機關可否據載有上開事

項之法院調解筆錄辦理登記，請本諸權責卓酌。若有爭執

時，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可依法訴請法院處理。」

三、按民法第1092條規定：「父母對其未成年之子女，得因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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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事項，於一定期限內，以書面委託他人行使監護之職務

。」查該條所稱特定事項，不包括身分行為之同意權、代

理權及財產行為之同意權、代理權等具專屬性之權利義務

。故關於未成年子女訂定婚約、結婚、兩願離婚、收養、

終止收養或於金融機構開戶、辦理助學貸款、受領保險金

等應屬上開身分行為及財產行為之同意權、代理權範疇，

從而不得委託他人行使之。（參照法務部102年4月11日法

律字第10203503100號函意旨）有關經法院調解成立之委

託監護案，戶政事務所受理委託監護登記時，仍依法務部

上開函（如附件影本）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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